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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股东应在其就股份转让与受让方达成意向后及时将该信息通报公司董事长

和董事会秘书，并持续向公司通报股份转让的进程。如出现法院裁定禁止公司控股股

东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情形时，公司控股股东应在收到法院裁定后及时将该信息通

报公司董事长和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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